
泗政办发〔2020〕11号
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经济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县经济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实施意见》已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8月12日        

泗县经济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明确县本级与县经济开发区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开发区抓发展、促增收的积极性，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

（一）财事匹配原则。坚持财权与事权相一致，根据开发区管委会的事权，合理界定财权，基本实现权、责、利相统一。

（二）促进发展原则。在保证县级财政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园区立足自身、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三）独立运作原则。比照一级政府财政管理体制，兼顾开发区园区投资建设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分级决策、分级负责、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财政运行机制。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具体内容

（一）收入范围。在开发区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已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缴纳的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以及从县外引进的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的外来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根据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具体收入项目包括：

中央固定收入：消费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

共 享 收 入：增值税，中央与开发区按5：5比例的共享；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省与开发区按6：1.5：2.5的比例共享。

地方固定收入：资源税、房产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他收入等，全部留给开发区。

1．开发区区外注册区内经营企业，所得税属注册地收入，其他各税属开发区收入。

2．开发区内的教育附加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等专项收入划归县财政统筹安排使用，由县财政通过年终结算办理。

3．上级专项补助：各项上级专项补助实行单独结算。

4．税务稽查部门和审计机关发现并移交查补开发区内企业的税收收入（含税收滞纳金及罚款），县级与开发区按6：4的比例分成。

5．开发区范围内一般土地出让金收入留给开发区（除房地产开发外），用于开发区的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和园区建设，按国家规定土地报批的各项税费等支出。开发区范围内房地产开发土地出让金，县级与开发区按5：5的比例分成，但各项成本开支由开发区支付。

6．其他事项。在体制运行中如遇特殊情况，由开发区和县政府协调解决。涉及到国家财政体制政策调整的，按上级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二）支出范围。开发区财政主要承担本辖区内党政机关运转所需经费及经济和部分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具体包括：

1．开发区管委会范围内的财政供给人员工资、基本运转和民生工程项目建设，基本公共管理与服务支出。

2．开发区管委会区域内发生的城市公共管理支出及相应的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开发区管委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开发区范围内环境卫生、园林管护、道路维护等支出，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的债务偿还本金和利息支出。

3．开发区管委会兑现企业优惠政策的各种财政补助。

4．开发区管委会园区内房地产开发及企业占地征迁补偿支出。按国家规定土地报批的各项税费支出（由财政结算时扣除）。

5．上解支出。按照一般预算收入（地方收入）的5%，用于开发区范围内村（社区）补助、民生工程项目建设、社会保障（困难群体补助）项目配套支出。

6．其他应由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的支出。

三、配套政策措施

（一）开发区管委会财政实行独立结算，申请设立金库，独立核算。在金库设立前，按季与开发区实施结算。因市要求县级地方收入需上解5%，同时年初预算安排开发区人员工资，公用经费、上解等支出，结算时暂按10%调剂一般预算收入，年终统一清算。

（二）开发区辖区内的各项税收实行属地管理，建立开发区税收征管体系，县税务局要指定相应的征收机构，负责开发区内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征管工作，严格按照属地管理执行，严禁将县本级及乡镇的收入统计到开发区，如发现此类情况，则双倍扣减开发区结算资金，同时相应扣减税务局补助资金。

（三）上级支持的开发区建设专款和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开发区建设。同时，开发区要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保障开发区建设资金需求。

（四）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开发区自行偿还债务和兑现企业优惠政策，开发区范围内的道路及工程项目等支出全部由开发区承担。同时，要切实加强财政债务管理，防范和化解财政债务风险。

（五）做好国有资产清查和监督管理工作。开发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政府赋予的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做好国有资产清查与产权登记工作。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国有资产，严禁借机私分、隐匿财产。

（六）县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强化对开发区财政的监督。

四、本意见自2020年1月起执行。

五、本意见由县财政局（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解释。

━━━━━━━━━━━━━━━━━━━━━━━━━━━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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